論『台語朗讀指定文章』遴選之積弊      潘艷姿

                  【摘 要】
攸關『台語朗讀指定文章』遴選之積弊已久。暫且莫談文質好壞，先就制度面來講，其積弊甚深矣！

長期以來，『台語朗讀指定文章』遴選之標準，是「漫無標準」，十餘年來也『不辦理公開徵選朗讀專用文章』，卻莫明所以的集結成百餘篇，多數「稱不上佳作之作」，其產生過程非常不透明、不公開！
今2010年，又冒出約57篇『台語朗讀指定文章』，其遴選方向，並未過濾文章是否具備文采？也不考慮是否兼顧寫作人才之「地域平衡性」？譬如：某兩個泛泛之輩，文章編號16、24、36、50，竟然兩人一次各入選兩篇；另北部邱姓人士，竟然一次入選三篇，文章編號54、55、57！其文章可有好到非得一個人強佔五十七分之三？國語會之相關成員，根據啥道理，獨厚一人？而又蓄意、冷落、遺漏中台灣之傑出寫作專才？

吾長期默默耕耘，努力培育『台文寫作人才』，經常被問及：台文界是否無人才？而必須容允非佳作之作「專美於前」？筆者聞之，也只能報以一聲歎息！

本文，嘗試以多角度之面向，探討、分析、解構三名『佔很大』之七篇作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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